附件3

三门峡市级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攻关）项目结项要求
一、结项时间要求
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实施期不超过3年，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允许延期一次，延期时间不超过1年。
结项报告

（一）结项报告填报要求

1、结项报告中各项内容应完整填写，附件材料应全部附后。

2、结项报告中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单位名称、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完成人员及排序等关键信息应核对无误。

（二）附件材料
1、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发生人员变更或延期结项的项目须提供）。

2、科技计划项目立项通知书。

3、项目经费决算表。市财政经费支持的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制项目经费决算，决算表经单位财务部门审查盖章。

4、能够证明项目实施完成的支撑材料。如研究报告、论文论著、知识产权，以及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新装置的证明材料等。

三、结项结果

结项验收重点对照项目绩效目标审核评价研究目标完成情况，结果为“通过”、“不通过”和“终止”。材料完整、完成研究目标的验收结论为通过；材料不完整或达不到结项要求的验收结论为不通过；超期或其他原因不能完成目标任务的项应终止实施。

四、其他要求
（一）人员变更备案。项目组成员原则上应与申报书一致，因研究工作需要确需对参加人员进行变更的，应提前填写《三门峡市科技计划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经单位审核同意后按程序备案，《申请表》经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盖章后报送至市科技局专业科室。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得变更。

（二）项目延期申请。项目因研究工作需要延期结项的，应在计划实施期满一个月前填写《三门峡市科技计划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由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报送至市科技局专业科室。延期最长不超过一年。

（三）项目资金管理。对市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由市科技局相关专业科室组织验收。结项验收时，每个项目均应有财务专家单独出具的资金绩效意见，并作为结项验收的重要依据；因不可抗拒因素或其他特殊原因终止的项目，收回结余资金；对无特殊原因恶意终止的项目，追回全部资金。
